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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亞洲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依國立政治大

學法學院設置辦法第十一條設立，隸屬於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以下

簡稱本院）。 

第二條 本中心以增進對亞洲地區法制之理解、加強亞洲國家學術及教育交

流，並促進對亞洲法制的研究及教學為宗旨。 

第三條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從事亞洲法之學術研究。 

二、促進亞洲法之教學研究。 

三、舉辦亞洲法的學術研討會及執行相關之研究計畫。 

四、出版亞洲法制研究成果。 

五、蒐集亞洲法制文獻資料、建立亞洲法制學術資料檔案。 

六、促進亞洲地區學術研究與教育交流。 

七、其他有助發展本中心成立宗旨之相關事項。 

第四條 本中心設中心會議，由中心成員至少三人組成，中心主任為當然成員

且為召集人。中心主任應定期召開中心會議，議決本中心相關事務。 

中心成員，由本院專任教師申請加入。 

中心主任得邀請學者專家列席中心會議，提供相關專業意見，或接受

中心成員諮詢意見。  

第五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任期一年，得連任一次，由院長遴選本中心成員

兼任之，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後任命。 

中心主任綜理本中心行政事務、執行中心會議之決議，並承院長之命

協助處理法學院事務。 

第六條 本中心得設諮詢小組，由中心主任遴選三至五人校內外學者專家組

成，承中心主任之命，就本中心之發展目標及方向，研擬計畫並規劃

相關事務。 

第七條 本中心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本院補助。 

二、執行本中心計畫之本院管理費用撥充。 

三、與校內外機構合作之收入。 

四、對本中心之捐贈。 

五、本中心出版研究成果之收入。 

六、其他。 

第八條 本中心設置之場所，依規定向本院申請配給，並得由本院提供必要之

人員及設備。 

第九條 本規程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本規程之修訂事項，經本中心成員會議通過後，報請本院備查。 

 


